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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8 訂定 

109.8.27 學務會議通過 

109.8.28 校務會議通過 

111.6.30 校務會議通過 

111.8.24 校務會議通過 

111.8.29 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作息時間表 

作息時間表 

07：30～08：10 自主規劃 12：30～13：00 午休 

08：10～09：00 第一節 13：10～14：00 第五節 

09：10～10：00 第二節 14：10～15：00 第六節 

10：10～11：00 第三節 15：10～16：00 第七節 

11：10～12：00 第四節 16：10～17：00 第八節 

12：00～12：30 午餐、環境整理   

 

(二)學生校內生活規範 

1.上學 

(1)學生每日早上於 8：10 前到校，並攜帶學生證刷卡進出校園確認。 

(2)因應提早到校學生，本校以服務學習等方式供學生自主規劃運用。 

(3)到校後至教室就個人座位準備上課文具、書本預作上課前準備事項。 

(4)7：30 至 8：00 由學生自主規劃，導師進行班級經營。 

(5)每週二 7：45 各班就升旗預備位置集合整隊預備升旗(清點人數、檢視服儀)。 

(6)騎自行車者，一律從後門或東側門進入學校，自行車應停於意樓或慈樓後面

並排列整齊。 

(7)搭乘自用小客車或計程車上學者，應於校門五十公尺外停車，再徒步進入學

校。 

2.升旗典禮 

(1)每週二 7：30 到校，7：45 參加升旗，學生全員參加，不得無故假藉理由或未

經導師同意擅自留置教室。 

(2)教室電源及門窗由值日生負責管制關閉。 

(3)集合整隊，要求迅速、靜肅、不亂動、不嬉戲、不喧嘩。 

(4)各班隊形保持整齊，排成第一列含班長十一位，第二列以後，每列排十位。 

(5)每週二 7：45 鐘聲響後進入校門之學生一律於正門前空地參加升旗典禮。 

(6)唱國歌時，全體同學應大聲齊唱，升旗時，應面向國旗行舉手禮並注目致敬。 

(7)未參加升旗典禮之班級或個人，聽聞唱國歌、國旗歌時，應停止一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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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內者，應保持安靜，在室外者，原地肅立致敬。 

(8)因故停止升旗典禮，學生應繼續課前準備或環境整理。 

3.課間 

(1)聞上課預備鐘響立即進入教室就座，不可逗留教室外。 

(2)上課鐘響後實施靜坐三分鐘，五分鐘後進入教室視為曠課。 

(3)每節應點名清查上課人數。 

(4)資訊股長每日 9：10 前，回傳未到校名單至學務處幹事處。 

(5)書包、用具應依規定放定位，桌面不得放置飲料瓶罐。 

(6)教室內外每日必須清掃，玻璃窗必須擦拭，並開(關)定位。 

(7)放學前，值日生應確實關好門、水電、冷氣、電視。 

(8)教室內之公布欄張貼，平日加強維護，列為生活競賽項目評分。 

(9)校園寧靜實施要點  

目的：為輔導學生重視上課時間，及時進入教室，減少於教室外逗留之現象，

以養成同學勤學之習慣。 

實施方式：學生於上課鐘響，應立刻進入教室準備上課。 

上課中老師儘量避免差遣學生，若急需調派學生，請依公假處理規定辦理，

公假核准後，由學生隨身攜帶公假單，以便備查。 

上課中離開教室之學生，必須持有經核准之公假單，否則一律視為擅自離開

課堂論。 

公假單於當日放學前，置於點名板上，送學務處以便統一處理。 

(10)社團活動、聯課活動、室外課等視同正課(全班若在教室外上課或活動時門

窗應關閉上鎖)。 

(11)各行政人員如因工作需要學生協助，宜先協調導師同意，並向生輔組填寫公

假單獲核准後始得出勤，否則視同曠課。 

(12)校園內未經允許不得使用電子通訊設備，違反者使本校「手機使用管理要點」

辦理。 

4.午餐 

(1)每日各班排定專人送蒸飯。第一節下課送蒸，第四節下課領取，不可於上課

中用餐。 

(2)一律於教室或餐廳用餐，飯屑果皮不可任意拋棄，且垃圾務必分類處理。 

(3)中午禁止外出用餐。(自備環保碗、筷) 

(4)校內安排合於衛生規定之廠商兩家及便利超商，供應衛生可靠之午餐，禁止

向校外訂購其他飲食，以維護同學健康。 

5.清掃時間由導師安排任務，由學生進行教室內外環境區域灑掃工作 

6.午休 

(1)聞午休鐘響，一律進教室安靜午休。 

(2)午休間導師清點人數。 

(3)午休秩序列入生活競賽評比項目。 

7.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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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0 下課後，各班實施重點清掃，再上第八節課。 

(2)搭乘校車於 17：00 排路隊依序上車，不爭先恐後，不搶佔座位。 

(3)徒步同學依序排隊由前門出校門。單車嚴禁雙載，上學可由後門或東側門進

入。 

(4)放學後迅速返家，非留校上夜輔或晚自習者應於 18:00 前離校，嚴禁逗留校

內或校外遊蕩，及進出不良娛樂場所。 

8.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況，不列入出缺席紀錄，由導師輔導管教。前

述管教措施，以運用正向管教措施為主，並得運用其他一般管教措施，惟僅限

於口頭糾正、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通知監護權人協請處理、書面自省或靜

坐反省。 

9.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不得對學生實施任何學業成績評量。課業輔導不提

前講授各該科目教學進度表所訂之課程內容，不對學生實施列入學業成績計算

之評量。 

(三)學生「向善教育」活動 

1.目的：為使因故誤犯校規的學生，使其有學習向善之機會，特定本要點，以培

養學生將來在社會上具有「公共服務」的情操。 

2.學生若有下列違規行為者，經導師、教官、任課教師輔導管教仍未改善，須參

加「向善教育」活動： 

(1)上學未帶學生證。 

(2)午休無故缺曠。 

(3)擾亂秩序(課間違規經任課老師登記者)。 

(4)服儀不符。 

(5)其他不屬於學業之不當生活行為，情節輕微者。 

(6)記警告以上處分申請銷過者。 

3.實施方法 

(1)登記累計達 3 次(含)以上，處 1 小時向善教育，每增加乙筆加計 30 分鐘，

一週累計最多以 3 小時為限;超出次數累計至下週計算;另當週統計登記紀

錄不予以消除，將累計計算至期末。 

(2)向善教育執行以 3 小時實施乙次為原則，累計登記未足 3 小時者，俟累計滿

3 小時後，於累滿隔週實施。 

(3)由生輔組每週四 1630 時止，以一週為期統計結算乙次;並於週一製成統計表，

並發放通知單給當事人告知導師知悉人員須實施向善教育。 

(4)參加向善教育者，如遇事故無法準時參加者請於週五放學前完成請假手續並

繳回通知單，當日如有緊急事件無法前來於 08:30 時前由家長致電學校請

假，並於延至下周次補實施。請假者以一次為限。 

(5)參加向善教育之同學，於 0830 時前至學校報到完畢，無故遲到者，應補足

處分時間，遲到達 30 分鐘(含)以上者，當週取消資格，執行完畢後須繳回

通知單，如未繳回視同未到人員。 

(6)無故未參加向善教育者，除處以小過乙次，不再補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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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參加向善教育以穿著運動服為主，並攜帶「向善教育家長通知函」並完成家

長簽章到校;執行期間如有違規行為 (如：使用手機、服儀不合格、不假外

出、訂購外食等行為)，值班教官將視其過犯情節輕重不予簽證，時數不足

部分則於當週補足。 

(8)段考前一週、學校重大活動或外借場地等因素，影響向善教育實施時，由生

輔組於當週週四 16:00 時前宣佈實施與否。 

4.實施時間：每週日上午 08：30 時至 11：30 時，實施 3 小時。 

(1)至指定地點集合，由當日值勤教官點名服儀檢查基本教練，閱讀書籍、校

園整理服務或書寫反省心得。 

(2)各班導師請督促通知參加之學生並加以督導與追蹤。 

5.活動內容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服儀檢查 

暨基本教練 
反省心得寫作 

校園服務學習 

或敦親睦鄰活動 

6.若未依規定時間參加或未依規定自行提早離席未經報備，則將依未到論處記小

過一次。 

 

(四)生活榮譽競賽 

1.依計畫每學期均舉辦秩序、整潔、吾愛吾校競賽。 

2.競賽以樓為單位，每週五至次週四評分，週一統計後公佈。 

3.秩序、整潔競賽每週優勝班級由值星教官於朝會公開表揚，以資鼓勵。 

 

(五)服裝穿著規定暨注意事項 

1.服裝類別與穿著式樣 

季 節

區 分 

服 裝 

類 別 
女生服式 男生服式 鞋、襪 

春、秋

季 

校 服 

長袖：白襯衫 

背心：黑色針織左胸圓形

校徽 

黑裙：不高於膝蓋 

黑褲：黑長褲 

長袖：條紋襯衫 

黑長褲 
黑皮鞋 

純黑襪 

體 育 服 
長袖運動服 

運動長褲 

長袖運動服 

運動長褲 

黑、白襪 

運動鞋 

夏 季 

校 服 

白短袖：短袖，翻領雙排

口直腰 

黑裙：裙長及膝 

黑褲：黑長褲 

短袖條紋襯衫 

黑長褲 純黑襪 

黑皮鞋 

體 育 服 
短袖運動衫 

運動長褲或短褲 

短袖運動衫 

運動長褲或短褲 

黑、白襪 

運動鞋 

冬 季 校 服 
長袖：長袖白襯衫 

黑長褲：兩側直式口袋 

長袖：條紋襯衫 

黑長褲 

黑皮鞋 

黑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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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心：黑色針織左胸圓形

校徽 

背心：黑色針織左胸圓形

校徽 

體 育 服 

長袖運動服 

運動長褲 

運動外套 

長袖運動服 

運動長褲 

運動外套 

黑、白襪 

運動鞋 

注意

事項 

1.服裝標誌(校名、學號)由學校統一送繡。 

2.體育課上課時，可直接穿著體育服上學，其他上課日則一律穿著整齊

制服。(校服或體育服) 

3.黑皮鞋：正式素面、平底、低筒黑皮鞋。 

4.球鞋：請慎選符合健康及適合運動鞋款。 

5.黑、白襪：長不過膝、短不低於腳踝（女生），短不低於腳踝(男生)。 

6.各類服儀，嚴禁自行校外訂做與學校不合樣式或自行修改變樣。 

7.考量天氣變化，學校另行公佈調整穿著。 

8.非上課日返校自習或參加活動，需穿著整齊制服(制服或體育服) 

2.書包提袋使用規定 

(1)書包應採學校規定型式攜帶，不得書寫文字或圖畫，或貼貼紙。 

(2)平日上學側書包或後背包為主，非有必要，不得攜帶其他雜色或怪異之提

袋。 

(3)來校上學，不得僅帶雜色提袋不帶側書包或後背包。 

(4)書包背帶長度應以書包上端與腰際平齊為準，不得過長或過短。 

(5)書包若有人為毀損，一律至實習商店重新購買並登記向善教育。 

3.服儀規定 

(1)頭髮以健康、整潔、美觀大方、方便整理為原則。 

  男生：不染、不燙、不怪異、不得有文字、圖案造型、兩側及 後面髮長平

髮根，不蓋耳，前不覆眉。 

  女生：不染、不燙、不怪異、髮長不限。 

勿於校園上課中、行進間戴髮捲。 

(2)不得化妝（含不擦有顏色之防曬隔離霜、護唇膏）。 

(3)不得戴戒指、耳環、舌環、鼻環、唇環、項鍊、指甲彩繪或過長及手鐲等

飾物。 

(4)制服及體育服依學校規定之樣式穿著，不得修改腰身或變更樣式。 

(5)鞋子依學校規定之樣式，配合制服穿著。 

(6)如遇校內表演活動，自行攜帶衣物到校更換，並於活動結束後恢復並符合

服儀規定。 

(7)下雨天穿著拖鞋到校後，應更換原本之鞋類，不得穿著拖鞋在校園與各處

室走動。 

4.服儀不整之處理與輔導作法 

(1)服儀不整學生由各班導師或輔導教官依據檢查紀錄或學生書寫之輔導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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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輔導。 

(2)獎勵：凡服儀合於學校規定者，每次段考後，個人記嘉獎一次，班級未有

登記服儀不符者，每 2 週加吾愛吾校加 1 分。 

(3)服儀不合格者： 

第一次將勸導改進，並配合導師進行服儀自我管理 5 至 15 天，仍不合格

或複檢不到者則記點一次，累計七次將參加向善教育，並追蹤輔導改進。 

屢勸不改，由導師電話聯繫家長配合輔導及約束改進。 

學生服裝因不合身及遺失者一律至實習商店購買。 

(六)學生平安保險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為凡在本省境內之各公、私立學校具有學籍之學生均得參加之保

險，本保險為被保險人於保險有效期間包括寒、暑假，若因直接遭遇意外事故，

以致受傷、殘廢、身故時，或因病住院就診者，均可由保險公司依照約定的標準

給付保險金。申請保險理賠時，必須檢附醫院開出的明細單收據及就診證明至健

康中心領取申請書申請即可。 

(七)校園使用規定 

1.同學食用食物僅限於教室內或餐廳，不可邊走邊吃，且嚴禁同學在室外任一個

涼亭用餐或吃任何零食飲料。 

2.校園每一涼亭，僅限於同學休憩用。 

3.同學在涼亭休憩時，坐姿要高雅，不可將腳放在椅子上。 

4.同學要倒垃圾時，務必攜帶垃圾桶去倒，避免湯汁流出，污染地面，不易清洗。 

5.校園內不得任意踐踏草地、攀折花木，未經允許亦不可私下摘取果實。 

6.若同學未遵守以上規定，則依校規議處(第一次記點，第二次直接向善教育或記

警告乙次)。 

(八)學生校外生活教育 

1.學生路隊輔導 

(1)學生上放學行走路線，設置服務隊，配合教官之輔導，並遵守秩序。 

(2)橫越馬路須走行人穿越道，看清號誌，小心快速通過。 

(3)騎乘腳踏車，至校門應下車，牽入校區車棚放置。 

(4)嚴禁學生單車雙載或無照騎機車與非家長人員乘載。 

2.校外服務隊及交通指揮 

服務隊維護同學上放學行的安全，每日無論晴、雨均按時服勤，希望同學能服

從糾正與輔導。 

3.公車站牌輔導 

每天放學均有輪值教官於本校國小部公車站牌下輔導同學搭車秩序及乘車安全，

同學應注個人校外言行舉止，並服從糾正或輔導。 

4.假日及平時校外聯合巡查 

(1)學生平常最易聚集，及不正常娛樂場所等。 

(2)平時放學後立即返家，嚴禁到處遊蕩，或逗留不良場所。 

(九)本規定經學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